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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私用郵政信箱 
 

適用範圍 
 

私用信箱用以存收由租用人或其代理人到取的郵件，這是由地址所屬地區郵差派

遞以外的另一收件方法。下列郵政局備有私用郵政信箱可供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

市民或本地註冊商行或機構租用。租用人可於下列取信時間領取郵件。 

 

郵政局名稱 一般取信時間   
    

主要郵政局    

    

• 郵政總局 星期一至星期日 : 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 

• 九龍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星期日  : 上午八時至晚上八時 

• 尖沙咀郵政局 星期一至星期日 : 上午八時至晚上八時 

    

    

其他郵政局    

    

• 香港仔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 

 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灣仔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 

 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東九龍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星期六 ： 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關閉 

    

• 馬鞍山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沙田中央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大埔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荃灣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屯門中央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元朗派遞局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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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洲  •  梅 窩   

•  長 沙 灣  •  坪 洲   

•  粉 嶺  •  西 貢   

•  火 炭  •  西 營 盤   

•  機 利 士 路  •  新 蒲 崗   

•  告 士 打 道  •  新 田   

•  軒 尼 詩 道  •  沙 頭 角   

•  興 發 街  •  深 水   

•  紅 磡 灣  •  筲 箕 灣  

•  錦 田  •  石 湖 墟  

•  英 皇 道  •  上 環  

•  九 龍 城  •  大 澳  

•  觀 塘  •  土 瓜 灣  

於正常辦公時間內，信箱

均開放予租用人使用。開

放予租用人的正常辦公時

間可能會不時予以修訂。

 

（請參閱第 1 部的郵政局

一覽表） 

•  南 丫  •  七 姊 妹   

•  旺 角  •  將 軍 澳   

•  摩 理 臣 山  •  東 涌   

  •  元 朗   

 

 

如對個別郵政局的郵政信箱設施有進一步查詢，請向有關的郵政局提出。 

 

 

更換箱鎖 
 

如欲更換箱鎖，必須向香港郵政署長書面申請。 

 

 

更改私人/商業地址或信箱租用人姓名 
 

信箱租用人如欲更改其本身或已向香港郵政登記的獲授權共用信箱租用人的地

址（私人或商業）或姓名，必須向香港郵政署長提出書面要求。待香港郵政向租

用人發出確認信以確認更改後，有關更改即告生效。在有關更改生效前，香港郵

政將繼續使用現時登記的地址和姓名。租用人同意並確認，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

因使用現時登記地址和姓名提供與信箱有關服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

責任。 

 

 

租用規條 
 

不得以虛假姓名租用信箱，亦不得利用信箱作不正當的用途。香港郵政署長有權

拒絕將信箱租予或繼續租予任何人士，而無須述明理由。 

 

 

對信箱等有關設施造成損壞 
 

如因租用人疏忽而引致信箱或箱鎖損壞、鑰匙損壞或遺失，租用人須負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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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郵件 
 

領取掛號（包括記錄派遞）和保險郵件、特快專遞和本地郵政速遞郵件及包裹時，

除須出示該郵政私用信箱內的領取郵件通知卡外，還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這類

文件通常為香港身分證，但下述任何一款亦屬有效： 
 

•  有效的旅遊證件； 

•  其他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附有持證人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 
 

如信箱租用人派代表前來領取，則代表人必須出示他本人的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

以及收件人的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或影印本。代表公司或機構領取郵件的僱員或

代理人必須出示他本人的身分證明文件連同下述任何一種證明：  

•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正本或影印本； 

•  印在公司或機構專用信箋上的授權書； 

•  公司印章。 
 

領取以掛號、記錄派遞、保險及包裹服務寄送的郵件，代理人須在有關收件回條

／通知卡背面簽署，表明他獲授權代表收件人領取郵件。 

 

清理信箱次數 
 

租用人必須定期清理其信箱。如因任何原因未能清理，則應委派代理人清理，並

向代理人發出授權書，述明代理時間，以及藉書面方式把此等授權和涵蓋期間通

知香港郵政署長。如因私用信箱盛滿未領取郵件，以致阻礙郵政局進一步派遞郵

件至信箱內，則郵政局會從信箱取走未領取郵件，並向租用人的登記地址發出一

次通知書和一次催辦通知書，要求租用人於通知書和催辦通知書上所列的指定日

期前，前往信箱所在郵政局的櫃位領取有關郵件。如有關郵件於指定日期過後一

個月內仍未被到取，則將會退回寄件人（如知悉的話），或由香港郵政署長以其

他方式銷毀。租用人同意並確認，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因根據本條款退回或銷毀

任何郵件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到櫃位領取特別郵件 
 

郵政局會發出領件卡，通知租用人到櫃位領取特別郵件，包括掛號郵件、記錄派

遞郵件、保險郵件、本地郵政速遞郵件、特快專遞郵件、包裹和大型郵包，以及

任何體積過大而未能投進私用信箱的非掛號郵件。如此等郵件於領件卡上所列的

限期內未被到取，則會在可能情況下退回寄件人。 
 

使用郵政私用信箱 
 

郵政私用信箱只可純粹用作接收郵件。信箱不得用作儲存郵件以外的任何物品。

如信箱租用人未有遵守本條款，香港郵政署長可即時終止出租該信箱或拒絕予以

續租。如屬即時終止出租，香港郵政署長不會退回租用費或餘下租用期任何部分

的租用費。如私用信箱內發現郵件以外的任何物品，郵政局會向信箱租用人的登

記地址發出一次通知書和兩次催辦通知書，要求信箱租用人於通知書和催辦通知

書上所列的指定日期前清理該等物品。如郵件以外的任何物品於上述指定日期過

後仍留在私用信箱內，則香港郵政署長將全權酌情決定處置該等物品。視乎個案

的情況而定，香港郵政署長或會把個案轉交警方或其他適當當局，以採取跟進行

動。信箱租用人同意並確認，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因香港郵政署長和政府所採取

行動或根據本條款終止出租或不予續租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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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時間 
 

香港郵政署長可隨時更改取信時間。 

 

 

信箱鎖匙 
 

租用人可獲免費供給箱匙一條。如欲多配箱匙，則每條須繳費港幣 10 元正。租

用人不得使用並非由香港郵政署長供給的箱匙，所有箱匙均屬香港郵政署長所

有，租用期滿即須交還。如欲更換箱鎖，則須繳費港幣 40 元，並將以前獲供給

的全部箱匙一併交還。如有箱匙未交還，則須每條繳付港幣 10 元代替。租用人

可免費獲得新箱鎖的鎖匙一條。租用人獲分配郵政信箱時，可獲免費安裝新鎖一

個。租用人必須小心保管，切勿讓未經授權的人士取得箱匙。 

 

 

地址註寫法 
 

投寄往郵政私用信箱的信件，必須註明與信箱租用人姓名或其向香港郵政登記授

權的共用信箱租用人姓名（“登記姓名”）相符的收件人姓名以及地址（包括信

箱編號和信箱所在郵政局的名稱）。不符合以上規定的信件可能會有所延誤，或

被當作無法投遞郵件處理，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因該等延誤或無法投遞而引致的

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派遞郵件至私用信箱在各方面均與親自送達收件人無異。 

 

 

租用費 
 

 年租 
 大型 小型 
   

郵政總局 650 元 500 元 

尖沙咀郵政局 650 元 500 元 

九龍中央郵政局 - 320 元 

其他各分局 320 元 270 元 

 

若信箱由數人共同租用，則每人須繳付租用費的 75%。如屬首次租用者，租用期

由接收信箱該日起計最少 12 個月。期滿後，如租用人繳付年租，香港郵政署長

可酌情批准租用人續租 12 個月。如在期滿前退租，已繳納的租用費概不發還。

以上租用費或會不時予以修訂。 

 

 

續租 
 

租用期行將屆滿時，本署將另行寄發續租繳費通知書至租用人的郵政私用信箱通

知租用人，但如期滿時租用人仍未繳付續租費，則本署會收回該信箱，而郵政私

用（上鎖）信袋的服務（如有的話）亦告停止。在收回信箱時，信箱內未經領取

的郵件將會退回給寄件人（如可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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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信箱 
 

申請共用信箱者必須把申請書送達香港郵政署長。每一名獲准共用以個人名義登

記信箱的人士，或每一間獲准共用以商號名義登記信箱的商號，均須繳付全額箱

租的 75%。 
 

在下列情況一般可獲准“免費”共用信箱： 
 

(a) 如以商號名義登記：其東主及以同一商業登記號碼登記的附屬公司（必須提

交可供核實其關係的相關文件，例如商業登記證副本）； 
 

(b) 如以個人名義登記：其直系親屬，即生母或生父、法律認可的妻子或丈夫、

親生子女（必須提交可供核實其關係的相關文件，例如出生或婚姻證明書副本）。 
 

申請“免費”共用信箱者必須把申請書送達香港郵政署長。 
 

共用信箱的權利受制於香港郵政署長與租用人原先達成的租用協議，並將於上述

協議屆滿或因任何原因終止時停止有效。 

所有共用信箱租用人均須遵守“租用條款”的條文。 

 

轉讓信箱租用權等 
 

如欲轉讓信箱租用權，則須取得香港郵政署長的批准。只有基於商業上或名稱上

真正更改或其他充分理由，有關申請才會獲得考慮。 

 

地址錯誤或派送錯誤的郵件 
 

凡在信箱或信袋內發現因某種緣故而派錯的郵件，均應交回郵政局，並應在該等

郵件有地址的一面註明原因，例如：“本件並非寄給信箱……號”或“本信箱租

用人不認識此人”。至於掛號郵件則應交回郵政局櫃位職員。 

 

終止出租 
 

如信箱租用人未有遵守上述“租用條款”，香港郵政署長可即時終止出租信箱或

拒絕續租予該租用人。如屬即時終止出租，香港郵政署長不會退回租用費或餘下

租用期任何部分的租用費。 

 

提供郵政私用信箱服務 
 

香港郵政署長會不時檢討在各郵政局提供郵政私用信箱服務。如香港郵政署長因

任何原因（例如改建、搬遷或關閉郵政局）而終止個別郵政局的郵政私用信箱服

務，則香港郵政署長可事先發出書面通知，停止出租該郵政局的信箱。在此情況

下，香港郵政署長將按比例向租用人退回餘下租用期的租用費。 

 

整體規條 
 

上述條款可於香港郵政署長不時認為適當時藉書面通知而予以修改或修訂。任何

經修改或修訂條款均適用於信箱或（上鎖）信袋的所有租用人或用戶。租用人或

用戶確認並同意接受和受限於此等經修改或修訂條款，或如不接受任何此等經修

改或修訂條款，則無條件終止租用及／或使用其相關服務。 


